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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号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57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且不限于保证担保及不动产等抵押、质押担保等方式，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公

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可根据实际需求对各子公司担保额度进行相互调剂。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2024年5月17号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对各子

公司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万元）

1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 珠海中京电子电路有限公司 210,000

3 珠海中京元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4 惠州中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5 香港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6 广泰电子（泰国）有限公司 30,000

7 珠海中京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570,000

二、担保进展情况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批准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总额 实际担保余额

1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43,295 95,502

2 珠海中京电子电路有限公司 210,000 174,700 110,135

3 珠海中京元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71,100 43,109

4 惠州中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9,000 6,750

5 香港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0

6 广泰电子（泰国）有限公司 30,000 0 0

7 珠海中京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0 0

合计 570,000 408,095 255,495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合同总额为408,095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255,495万元，上述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除此以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

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承担损失的情况。

四、备案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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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丽岛新材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882,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1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征国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

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404,528 99.6400 459,400 0.3457 18,900 0.01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202,440 29.7382 459,400 67.4853 18,900 2.77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

议案1为特别决议方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龚曼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丽岛新材：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丽岛新材：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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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3）。 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计划自2024年6月22日起6个月

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2,

000万元人民币。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过半，自

2024年6月22日至2024年9月20日， 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78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90%，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0,459,846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后续将按照本次增持计划继续增持

公司股份。

●风险提示：后续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

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

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的主体：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建郡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董事

朱斌先生；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陈文先生；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孙海军先生；公司董事黄海

清先生、陈晓天先生；公司财务总监张树祥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全巍先生。

2、增持主体及增持前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朱斌 控股股东、董事长兼董事 142,850,861 10.85%

2 王建郡 / 130,000,000 9.87%

3 陈文 董事兼总经理 40,011,590 3.04%

4 孙海军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0 0%

5 黄海清 董事 0 0%

6 陈晓天 董事 0 0%

7 张树祥 财务总监 0 0%

8 全巍 副总经理 94,496 0.01%

合计 312,956,947 23.77%

3、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前12个月内，未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亦未披露增持

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于2024年6月22日

起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不

高于2,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

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7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过半，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78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90%，

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0,459,846元。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

持数量

（股）

本次增

持金额

（元）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朱斌 142,850,861 10.85% 445,500 779,585 143,296,361 10.88%

王建郡 130,000,000 9.87% 4,180,000 7,607,950 134,180,000 10.19%

陈文 40,011,590 3.04% 293,200 519,825 40,304,790 3.06%

孙海军 0 0% 294,000 500,576 294,000 0.02%

黄海清 0 0% 140,000 256,700 140,000 0.01%

陈晓天 0 0% 138,500 250,110 138,500 0.01%

张树祥 0 0% 150,000 292,000 150,000 0.01%

全巍 94,496 0.01% 140,000 253,100 234,496 0.02%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或资本市场发生变

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或无法实施风险。 如若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

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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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 （星期五）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星

期一）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号高乐股份综合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彭瀚祺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代表股份208,903,8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4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05,

919,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

2,98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9人， 代表股份2,984,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9人，代表股份2,

98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1％。

会议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彭瀚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

通讯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01％； 反对26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9％；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01％；反

对2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9％；弃权56,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肖敬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81,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9％；反对26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98％；反

对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6％；弃权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35％。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81,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9％；反对26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98％；反

对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6％；弃权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35％。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黄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51,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5％；反对29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45％；反

对2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弃权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35％。

(五)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刘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51,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5％；反对29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45％；反

对2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弃权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35％。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51,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5％；反对29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8％；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79％；反

对2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弃权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35％。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52,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0％；反对29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381％；反

对2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弃权5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5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0％；反对29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8％；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414％；反

对2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弃权5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文平、陈毛过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4年9月21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内容。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54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17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4/9/26 － 2024/9/27 2024/9/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事宜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分配方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2024年8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95,879,74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217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520,425.7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4/9/26 － 2024/9/27 2024/9/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液化公司、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及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174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 部、国家

税务总局及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1957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根 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195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所得，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按10%的 适用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1957元。

（5）对于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 股利为

0.0217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公司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7164267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证券代码：600871 编号：临2024-043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划转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划转实施后，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划转的基本情况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9月20日收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集团” ）通知，为深化中国石化集

团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集团” ）的战略合作，优化本公司股权

结构，中国石化集团与中国石油集团于2024年9月20日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拟由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批准通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方式将中

国石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759,170,000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0%，以本公告

日总股本计算，下同）划转给中国石油集团（简称“划转” 或“本次划转” ）。

本次划转前，中国石化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727,896,364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6.52%；中国石油集团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划转后，中国石化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9,968,726,364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52.52%；中国石油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759,170,000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4.00%。 本次划转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划转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后方可实施。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

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92�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

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材料” ）的通知，因经营发展需要，对注册地址

进行了变更，同时修订了《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深圳新材料已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登记主要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

号楼2901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

号楼3002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1、公司名称：深圳市宝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YR4U09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云龙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09-06

7、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2号楼3002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

新型膜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

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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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本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5,211,11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32,108,9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3,102,1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869,099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9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964,126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3.64

注：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180,770,326股， 其中1,433,270,326股为A股，747,500,

000股为H股。 在审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议第1项议案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议案时， 深圳国际其关联人/联系

人所持有的股份已回避表决且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内。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兼总裁廖湘文主持，所审议之议案以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廖湘文、吕大伟和独立董事李飞龙、缪军、徐

华翔、颜延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姚海、戴敬明和李晓艳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董事文亮因个人休假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监事王超、叶辉晖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林继

童因个人休假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裁王绍良、杜猛、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赵桂萍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独

立财务顾问、律师及登记公司（香港）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深圳国际及其关联/联系人在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1中已回避表决，并

已在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议案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

议案中回避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第1项议案，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第2和3

项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336,697 99.68 511,502 0.31 20,900 0.01

H股 136,956,067 83.97 26,146,059 16.03 0 0

普通股合计： 302,292,764 91.89 26,657,561 8.10 20,900 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013,784 99.99 26,402 0.00 68,800 0.01

H股 163,102,042 100.00 0 0 84 0.00

普通股合计： 1,395,115,826 99.99 26,402 0.00 68,884 0.00

3、（逐项审议）关于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第1、5、6合同段施工合同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第1合同段施工合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043,984 99.99 43,202 0.00 21,800 0.00

H股 163,102,042 100.00 0 0 84 0.00

普通股合计： 1,395,146,026 100.00 43,202 0.00 21,884 0.00

3.02议案名称：第5合同段施工合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043,984 99.99 43,202 0.00 21,800 0.00

H股 163,102,042 100.00 0 0 84 0.00

普通股合计： 1,395,146,026 100.00 43,202 0.00 21,884 0.00

3.03议案名称：第6合同段施工合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044,484 99.99 43,202 0.00 21,300 0.00

H股 163,102,042 100.00 0 0 84 0.00

普通股合计： 1,395,146,526 100.00 43,202 0.00 21,384 0.00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336,697 99.68 511,502 0.31 20,900 0.01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36,818,067 83.96 26,146,059 16.04 0 0

(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165,336,697 99.68 511,502 0.31 20,900 0.01

2

关于公司2024年-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65,773,897 99.94 26,402 0.02 68,800 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已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获正式通过为

特别决议案；议案2、3已获得超过一半票数的同意，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会议无增加、

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1已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获正式通过

为特别决议案。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1已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获正式通过

为特别决议案。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关联A股股东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及

实益关连H股股东Advance� Great� Limited（晋泰有限公司）已对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1项议案，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议案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

东会议第1项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A股1,066,239,887股及H股58,194,

000股。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可参阅本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资料》，或本公司日期分别为2024年7月26日和8月23日的公告，及日

期为2024年8月23日的通函。 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园园、魏贞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